
昆明市呈贡区医疗保障局2026年城乡医疗救助经费项目

项目名称

城乡医疗救助经费项目

立项依据

《关于做好基本养老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险待遇落实工作的通知》（云财社〔2022〕222号）
项目实施单位

单位名称：昆明市呈贡区医疗保障局

组织机构代码：MB1584220
地址：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呈祥街惠景园D7幢19楼
联系电话：0871-67470076
法人代表：李莉
经费来源：本级财政安排的一般公共预算资金
单位概况：昆明市呈贡区医疗保障局是呈贡区人民政府工作部门，为正科级单位，内设机构1个：办公室。下设一个二级参公事业单位：昆明市呈贡区医疗保险中心，机构规格为副科级，内设机构6个：医药和基金监督管理科、基金财务科、参保管理科、费用审核结算科、稽核科、综合业务科。
项目基本概况

在资助城乡困难群众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础上,以住院医疗救助为主,门诊医疗救助为辅,合理确定救助比例,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因难群众医疗救助制度，居民医疗救助、居民兜底保障、职工医疗救助等。根据市医保测算数据，呈贡区2026年保障人数2014人，区级财政承担预算金额为521,789.58元。
项目实施内容

在资助城乡困难群众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础上,以住院医疗救助为主,门诊医疗救助为辅,合理确定救助比例,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因难群众医疗救助制度、居民医疗救助、居民兜底保障、职工医疗救助等，在保障城乡困难群众基本医疗服务的基础上,遵循"低水平\广覆盖原则",救助标准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。
资金安排情况

本年度城乡医疗救助经费预算金额为521,789.58元。由呈贡区本级财政安排一般公共预算资金。
项目实施计划

积极主动与相关部门对接，做好低保特困、建档立卡已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等特殊人群动态管理，加强特殊人群医保待遇享受情况排查。继续发挥基本医保、大病保险、医疗救助“三重保障”制度综合保障优势，确保困难群众基本医疗有保障，不因罹患重大疾病致贫返贫。

进一步强化规范流程，扎实做好医疗救助工作。完善政策措施，强化规范管理。以最大限度地减轻困难群众医疗费用负担为目标，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，不断提高医疗救助服务管理水平，切实维护困难群众基本医疗权益。
项目实施成效

保障城乡困难群众基本医疗服务的基础上,遵循"低水平\广覆盖原则",救助标准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，保障城乡困难群众基本医疗服务。

项目绩效目标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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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项目目标
	总体目标(2026年-2028年)
	在资助城乡困难群众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础上，以住院医疗救助为主，门诊医疗救助为辅，合理确定救助比例,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因难群众医疗救助制度，进行居民医疗救助；居民兜底保障；职工医疗救助等。

	
	预算年度(2026年)目标
	在资助城乡困难群众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础上,以住院医疗救助为主,门诊医疗救助为辅,合理确定救助比例,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因难群众医疗救助制度。居民医疗救助；居民兜底保障；职工医疗救助等。根据市医保测算数据，呈贡区2026年保障人数2014人，区级财政承担预算金额为521789.58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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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指标内容
	绩效指标值设定依据及数据来源
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性质
	指标值
	度量单位
	指标属性
	
	
	

	产出指标
	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空

	
	数量指标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空

	
	
	救助对象人数
	>=
	2014
	人
	定量指标
	城乡医疗救助对象人数达2014人
	反映城乡医疗救助对象人数
	根据市医保局测算数据

	
	质量指标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空

	
	
	资救助内容、范围和标准合规性
	=
	100
	%
	定量指标
	未达指标值扣1分
	在规定求助对象范围内,符合相应条件资救助内容、范围和标准合规
	根据实际工作开展要求

	
	时效指标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空

	
	
	完成时间
	=
	2026年12月
	月
	定量指标
	未按时完成扣2分
	完成时间为2026年12月
	完成时间为2026年12月

	效益指标
	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空

	
	社会效益指标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空

	
	
	保障城乡困难群众基本医疗服务
	=
	低水平\广覆盖
	%
	定性指标
	未达指标值扣1分
	保障城乡困难群众基本医疗服务到达低水平\广覆盖原则
	根据实际工作开展要求

	
	
	政策知晓率
	>=
	85
	%
	定性指标
	政策知晓率未达85%以上扣1分
	政策知晓率达85%以上
	根据实际工作开展要求

	满意度指标
	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空

	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空

	
	
	受助人员满意度
	>=
	85
	%
	定量指标
	受助人员满意度未达到85%以上
	受助人员满意度达到85%以上
	根据实际工作开展要求


